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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度。
在数千年传承不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法、重法的精神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
中国古代虽然被看成是崇尚“礼治”的社会、“人治”的世界，如《礼记·礼运》所说：“圣人之所
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但从《法经》到《唐律疏议》、《大清律例》等数十部成文法典的存在，充分说明了成文制定法在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只不过这些成文法所体现出的精神旨趣与现代法律文明有较大不同而已
。
时至20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文化文明和传统社会体制向近现代文明过渡，
建立健全的、符合现代理性精神的法律文化体系方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
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在西方和东方各主要国家里，伴随着社会变革的潮起潮落，法律改革运动也一
直呈方兴未艾之势。
法律的进步和法律的完善，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客观条件和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法学研究的
深入和法律教育的发展。
而法制观念的普及、法治素质的培养则有赖于法学教育和法学人才的培养。
中国古代社会素有法律研究和法学教育的传统。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商鞅、韩非好“刑名之学”。
逮至秦汉，律学滥觞。
秦朝“以吏为师”。
中国传统律学的勃兴始自汉代。
自一代硕儒董仲舒开“引经注律”之先河，律学遂成为一门显学。
南齐崔祖思曰：“汉末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授课，至数百人。
”（《南齐书·崔祖思传》）东汉以后，律学不限于律文的语义注释和儒经考据，领域拓展至法典名
词术语和编纂体例。
西晋张斐、杜预将中国古代律学发挥到私家注律之空前高度——“张律、杜律”为国家认可，具有法
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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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本书为第四版，该书主要依照新颁布的《物权
法》的规定对上一版进行了全面改写，并按照《物权法》的条文内容，准确地解释《物权法》规定的
新物权、新规则，说明法律适用的操作方法。
全书共分25章，其具体内容包括民法及其基本原则、民事法律关系、民事主体、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诉讼时效和期限、人格权概述、物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等。
该书适合各大专院校及自学者作为参考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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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教授、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曾任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和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从1975年起，从事审判工作、检察工作和法学研究教学，先后担任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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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980年开始进行法学研究，法学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出版论著50余部，发表论文300
余篇，代表作为《侵权法论》、《人身权法论》、《共有权研究》、《民法判解研究与适用》（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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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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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行政法规中的民事规范国务院有权依据宪法、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其中有关民事的规范是民法的
重要渊源。
例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中有关损害赔偿的规范，就是民
法关于侵权行为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的基本法律依据。
运用民法规范民事行为，处理民事纠纷，要依照这些行政法规中的民事规范办理。
4．地方法规中的民事规范省级和较大的市的权力机关有权制定地方法规，这些地方法规中有关民事
的规范也是民法的渊源。
但是这些地方法规中的民事规范在实施上具有地域性，不能施行于全国。
5．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有权就法律适用作出权威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就民法的适用所作的司法解释，是民法的渊源，对全国人民法院适用民法的审判活动具
有约束力，各级人民法院不得违背。
6．国家认可的民事习惯习惯是人们长期适用所形成的一种行为方式，是法律的渊源之一。
在民法没有规定的范围内，民事习惯不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相抵触的，经过国家认可，
具有民法渊源的意义。
现在的很多法院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时候，不敢适用民事习惯作为判决的依据，是不正确的。
（二）民法的解释民法的解释就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法学理论，对民事法律规范的内容、含义和使
用的概念、术语所作的说明。
民事法律规范都是对社会生活中的民事活动所作的抽象概括，是具有稳定性、定型化特点的规则；而
社会生活本身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正因为如此，正确适用民法，就必须对民法的有些规定进行解释。
因此，民法的解释也称作民法的适用方法。
民法的解释分为以下三类。
1．立法解释民法的立法解释，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对民法法律规范所作的权威性解释。
这是最高效力的民法解释。
任何民法解释若与这种解释相悖，都没有效力。
目前，我国立法机关还没有作出这样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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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第4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优秀教材，高职高专法律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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